
對新一屆政府架構，新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設置
三司、二副司、十四局的設想。該設想已經現任行政
長官徵詢行政會議意見後作出決策，成為新舊政府和
諧銜接的一個範例。

立法會無權阻止新政府架構設置
最近閱讀香港報章，不少媒體卻強調特區新政府架

構要闖立法會的關，要經立法會的批准云云。有的評
論還認為，對《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的草案》
的「拉布」活動，被立法會主席「剪布」，立法會中反
對派議員必將報復，勢必要讓新一屆政府架構胎死腹
中，才能甘休。他們還可以「拉布」來拖延。候任行
政長官也擔心到今年7月1日新班子不能配齊就任工

作。到新一屆立法會十月份開始工作後才得上任，影
響新一屆政府的經濟民生等工作的展開。

此種評論是不正確的，此種憂慮是不必要的。從香
港基本法的設計來看，提出政府架構是行政長官的職
權，立法會對此並沒有否決權。縱然新增的主要官員
的薪酬待遇要經立法會審議通過，但卻不能阻止新政
府架構的設置。現說明如下：

一、香港基本法第48條第（5）項規定，行政長官有
權報請中央政府任命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的
職權。這包括有關的人選和架構。一旦有關人選及其
職位由中央政府任命，其架構也就伴隨該任命而成
立。只有中央政府有否決權，一旦得到中央政府的任
命，新的政府架構和人選完全可以就位。如立法會可

以決定新的政府架構是否存在，就等於立法會可以否
決中央政府的決定，地方性議會可以否決最高國家行
政機關依法作出的決定，這是非常荒謬的。

二、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8條第（1）項的規定，行政
長官行使「領導香港特區政府」的職權，對行政長官
以怎麼樣的方式領導香港特區政府，這是行政長官自
己需要考慮的事項，立法會無權置喙，也不能越俎代
庖。

三、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條的規定，全國人大授權香
港特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上述三個範疇
的自治權，分別由特區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主
掌，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行政事務，立法會只有
質詢權。

新政府官員的薪酬待遇要得到立法會批准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新一屆政府增設了兩位副司

長和兩位局長。四位主要官員的薪酬待遇是要由立法
會批准的。如果說立法會對新政府架構完全沒有發言
權，也是不對的、片面的。如立法會不能批准，有關
官員只能先捱「義氣」了。

對新政府架構進行修正須得到行政長官同意
到底立法會對新架構有何種權力呢？筆者認為，立

法會應當可以：（一）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3條第
（2）、（3）項的規定，行使審核權和批准有關薪酬待

遇的政府提案。（二）根據香港
基本法第73條的規定，對新架構
的設置可以進行辯論，提出質詢。這
與「三權分立」的國家的安排並不完全相同。

立法會可否對新的政府架構進行修正呢？答案是
否定的。香港基本法第74條明確規定，凡不涉及公
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的法案），可由立
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這意味㠥：（一）凡涉
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案，只能由
政府提出。（二）在法理上，法案包括原法案及其
修正案。如法案不包括修正案，則議員就可以通過
成千上萬的修正案來代替原法案，化零為整，取代
原法案，或造成與原法案相反的效果，不符合基本
法的立法原意。

應當指出，目前《立法會議事規則》在落實上述規
定時有偏差，沒有明確禁止議員提出涉及政治體制和
政府運作的修正案，但第57（6）條還是要求議員提出
涉及公帑的修正案時，事先要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
意。在香港基本法中，上述三款事項即公共開支、政
治體制和政府運作是並列的，應作同樣的處理。如涉
及公共開支的修正案都要經過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同理，涉及政治體制和政府運作的修正案亦應如此。
當然，為了維持行政主導，以禁止提出為宜。在議事
規則未得修訂前，以有關修正案事先須得行政長官書
面同意，也是退而求其次的辦法。由此看來，不應發
生闖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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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麟明訪川 視察援建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

23日上午，國家商務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 府 和 廣 東 省 政 府 聯 合 在 香 港 舉 行
2012CEPA政策宣講會，廣東省副省長招
玉芳率廣東省代表團出席。

本次會議是去年8月李克強副總理訪港
公布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六個方面
36項政策措施後舉辦的首場CEPA宣講
會。會議以「深化合作，先行先試」為主
題，配合廣東與港澳在「十二五」期間率
先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安排，重點
介紹CEPA及其補充協議下所公布的開放
服務貿易措施、相關配套政策措施安排、
廣東省服務業對香港擴大開放先行先試政
策措施的實施情況等。會議專設分組專
題討論環節，來自國家部委及廣東16個
相關部門負責人，將與香港業界、企業
家代表等進行互動交流，詳細解讀配套
政策安排、申請條件和程序等，並解答
業界疑問，共同探討推動落實CEPA及
服務業先行先試政策措施，深化兩地服
務業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將於5月
24至26日訪問四川，其間將在香港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
後重建集體項目竣工典禮暨川港合作協議簽署儀式主
禮，主持與四川省政府官員舉行的高層會議，並視察援
建項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羅智光、發展局四川重建
組組長麥齊光、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韋志成、食物及衛生局
常任秘書長袁銘輝、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及相關政策局
和部門代表將隨同林瑞麟訪問四川。

林瑞麟今日傍晚前赴成都，並於5月27日返港。在他離
港期間，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將署理政務司司長職務。

蘇錦樑赴法經合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昨晚啟程前往法國巴黎，出席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理事會部長級會議。他將於5月24日在部長級會議的貿易
環節中，就「促進開放貿易制度及增進就業」的議題發
言。各貿易部長亦將在會議上，就減低日益增加的保護主
義風險、開放市場及服務貿易自由化等影響經濟增長及就
業機會的相關政策事宜作出討論，並探討全球價值鏈的快
速發展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在經合組織理事會部長級會議舉行期間，蘇錦樑將會出
席有關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的非正式部長級會議。
會議將檢視多哈回合談判的最新發展，包括貿易便利化事
宜，以期進一步為談判注入動力，推進相關工作。蘇錦樑
將於5月25日返抵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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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趁過去數天
立法會空檔，做了一件比「拉布」
有意義的事，就是率領一班城大
法律學院的學生前往北京及上海
兩地交流，學生當中更有不少是
90後。梁美芬表示，學生對國情

和內地社會變化認識不深，借此機會
讓他們去親身體驗一番。芬姐更再次
批評立法會「拉布」鬧劇浪費議會時
間及政府公帑，直言率學生赴外地交
流比「拉布」更有意義。

長達6個星期的「法律專業學生內地
學習實習計劃」中，城大法律系學生
曾到內地法院機構及制訂法律的部門
作實習交流，並學習內地的法律條
文、司法程序和體制。抽空數天「帶
團」的梁美芬表示，自己當年讀大學
期間也曾到北京、法國及美國進行交
流，所以她十分鼓勵學生前往外地交
流。

除了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禮等必到
「景點」，梁美芬更與一班學生到北京
後海街的酒吧「落吧」見識，又到了
著名的鬼街品嚐地道風味小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王國興約見 籲優化傷殘交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工聯會多年來關注

長者及傷殘人士福利，立法會王國興議員昨日
約見候任特首梁振英反映訴求，工聯會引述指
梁振英認同有需要「單肢傷殘」發放傷殘津
貼，並認為應容許專業社工評估，並按傷殘程
度發放津貼金額。工聯會促請梁振英上任後盡
快推出措施，使更多傷殘人士受惠。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約見候任特首
梁振英，提出希望優化長者及殘疾人士交通優
惠計劃的建議。他稱，現時政府對傷殘津貼中
的「傷殘」定義較為嚴苛，現時單肢或部分傷

殘的人士不能申請有關津貼，而現制下只單靠
醫生進行評估，未有考慮他們切身需要，認為
應考慮引入專業社工評估，並按傷殘程度發放
金額。

梁振英承諾上任後盡快跟進
工聯會引述指梁振英認同單肢傷殘人士的需

要，認為現時的福利制度可能會令很多真正需
要支援的社群不能得到支援。工聯會表示，梁
振英承諾在7月上任後，會與相關官員盡快跟進
問題，使更多傷殘人士受惠。

曾鈺成書面交代「剪布」：已最寬容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早前在無奈下毅然決定「剪

布」，中止反對派利用議員出缺法案發起的「拉布
戰」。他昨日再以書面向一眾議員詳細交代他當日
作出有關裁決的前因後果，強調自己已採取最寬容
的做法，在保障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與確保立法會
會議暢順舉行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亦徵詢了法律顧
問和參考了其他立法機關的做法，確定當時情況已

符合3個必須符合的條件下，才作出中止辯論的裁決。
但他亦坦承，就處理《議事規則》未作規定事宜的最佳
方法諮詢議員的方式，有改善的空間，他也樂意出席議
事規則委員會的會議，與議員就此裁決事宜交換意見。

早前的反對派「拉布戰」總共耗時7個會議日的33小
時，其間發起「拉布戰」的「人民力量」黃毓民發言20
次，「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則發言28次，社民連的梁國
雄亦有27次發言，而曾主席則曾超過75次向他們提出須
遵從《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定。曾主席形容，當時有感
有關過程已曠日持久，「我看不到這項辯論可以結
束」，因此在黃宜弘於上周五早上提出規程問題時，促
使他就如何結束這場辯論作一決定。

現時《議事規則》並無程序可處理「拉布」做法，因
此曾主席當時就處理「拉布」的主席權限徵詢法律顧
問，而得到的意見是，原則上，獲賦予主持會議職權的

人，應同時獲賦予合理的附帶及所需的權力，使議會事
務能以有效率的方式進行，又建議曾主席可考慮其他立
法機關對有關問題的慣例及程序作參照。

同一時間，立法會秘書亦徵詢了前英國下議院秘書
Malcolm Jack的意見。而Malcolm的意見是，由於《議事
規則》並無處理「拉布」的規定，因此認為如何處理這
情況的最終決定在於立法會主席，而立法會主席有責任
維護立法機關的機構運作。

有責任確保立會有效率議事
曾主席強調，自己一直緊記自己的責任，即既要保障

個別議員在立法會的發言權，亦要確保立法會須以有效
率的方式進行議會事務，並在兩者中取得平衡。因此，
他對中止一項曠日持久的辯論提出3個必須的前提條
件，其一是基於對規管修正案規則的寬鬆理解，已讓議
員進行廣泛且持久的辯論；其二是所有議員均已獲得發
言機會；其三是若干議員顯然不會停止「拉布」，並會
因此而導致立法會的事務停滯不前。

他認為，自己作出中止辯論的裁決時，已採取了最寬
容的做法，讓參與「拉布」議員繼續發言，並把辯論拖
長至超過33小時，「我確信我有合理的理據結束該項合
併辯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行會「五大議員」 張炳良民望居首
港大民研計劃的最新調查顯示，對比3個月前，

「五大」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之中，民望評分變化超
過誤差的只有夏佳理，下跌2.3分。論絕對評分，

「五大」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中只有前兩名的評分超
過50分。相對排名方面，張炳良自2009年1月後重新
上榜排名第一，夏佳理下跌一位排名第二，鄭耀
棠、劉江華及劉皇發繼續排名第三至五位。

過去一年的總結排名則顯示，有三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
員曾經上榜四次，夏佳理、鄭耀棠及劉皇發排名第一至第
三位，分別得51.4、44.6及36.7分。梁智鴻及劉江華曾經上
榜三次，分別得48.6及44.0分，分別排名第四及第五位。張
炳良及梁振英則各上榜一次，分別得52.4分及48.1分，排名
第六及第七位。

調查機構指出，躋身「五大議員」的先決條件是巿民的
熟悉程度，然後再按支持度排名。「五大」以外的非官守
議員，支持度可以很高或很低，但由於並非巿民最熟悉的
議員，所以不在榜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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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撰文談「拉布」：
民意不贊成阻重組

由反對派策動的「拉布戰」雖已告一段落，但

社會迴響未息。候任特首梁振英就在香港文匯報

撰文談「拉布」，又引述報章的調查結果指較多

市民不贊成用「拉布」阻礙架構重組建議在7．1

前通過。他指，與過往政府架構改組的情況一

樣，新政府架構改組的建議在立法會的政制事務

委員會和決議案小組委員會討論是正常程序，只

是，今次的建議除政制事務委員會外，房屋、民政

和資訊科技及廣播等事務委員會同樣要開會討論。

質疑各個事務委員會紛紛召開會議討論改組建議，

是不是「拉布」的一種？(全文見A16版)

梁振英解釋，2007年政府架構改組涉及8個決策局，變動
不可謂不大，但立法會當時只有政制事務委員會召開會

議討論；其他事務委員會，包括房屋事務委員會並沒有進行
討論。今天，新屆政府的改組除增設副司長的職位分擔政務
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工作，以強化跨政策範疇的統籌工作
外，只涉及4個決策局。以房屋政策為例，也僅是把房屋規劃
地政局還原而已，但房屋事務委員會卻要召開會議討論，令
人思考各個事務委員會紛紛召開會議討論改組建議是不是

「拉布」的一種。

應讓新政府通過實踐證成效
他強調，尊重議員的選擇，自己和候任特首辦的同事亦會

竭力配合議員的工作，但現實是如今距離7．1只餘少於個半
月的時間，質疑多個事務委員會開會後，是否仍有足夠時間
通過種種所須程序。他並說，重組政府架構只是希望改善過
去做得不足的地方，希望能夠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提高
施政成效，改變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現狀。市民
對新政府是有期望的，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證明成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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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昨日約見候任特首梁振英，促請他上任後盡快推出措施，讓更多傷殘人士受惠。


